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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3        证券简称：天龙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2 

 

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了保持子公司在媒体端的信用额度和付款账期，提升子公司的资金使

用效率，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龙集团”）与

天津巨量引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量引擎”）签署了《保证合同》

（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品众”）、杭州品众互动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品众”）与巨量引擎所签署的《电商营销服务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

及《补充协议》项下应向巨量引擎支付的数据推广费用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基于北京品众与巨量引擎签署的《巨量引擎代理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

议》《巨量本地推代理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电商营销服务商数据推广商

务合作协议》项下所开展的具体业务，为了提升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北京品

众、巨量引擎与海南字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字跳”）签署了《保

理业务合同》。天龙集团、北京品众与海南字跳签署了《保证合同》（以下简称

“保证合同 2”），约定天龙集团为北京品众在上述《保理业务合同》项下义务

的履行向海南字跳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至被担保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担保额度的审批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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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为子公司提供 12.13 亿元的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反担保等，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

的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事宜的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相关手续等，并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代理人在总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符

合要求的被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根据上述授权，公司对北京品众

可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72,800 万元，对杭州品众可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00 万元。 

此前，公司与巨量引擎签署了《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3”），

就北京品众、杭州品众等子公司与巨量引擎所签署的《巨量引擎代理商数据推广

商务合作协议》《巨量本地推代理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电商营销服务商

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等合同项下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4 年 1 月 23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7）。鉴于上述保证合同 1、保证合同 2 以及保证合同

3，均是基于相同的业务合同或其补充协议而产生，因此三项保证合同共用担保

额度，具体额度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经内部流程审批后使用，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 

本次担保开始履行后，公司已向北京品众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4,573 万元，

尚余担保额度为 28,227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北京品众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 44,573 万元。 

三、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北京品众 

1、名称：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通路 25 号 5 幢 

3、法定代表人：冯毅 

4、注册资本：14,000 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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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7 日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品众创新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100%。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北京品众

互动网络

营销技术

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133,904.06  57,637.74   76,266.32   108,287.28   32,939.84   75,347.45  

2024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09,674.28   1,314.87   967.24   497,280.27   2,599.06   1,608.76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杭州品众 

1、名称：杭州品众互动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瑞晶国际商务中心 603 室 

3、法定代表人：史文博 

4、注册资本：100 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网络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 

8、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品众创新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100%。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杭州品众

互动商务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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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限

公司 

 3,493.06   1,162.49   2,330.56   3,531.17   1,143.56   2,387.61  

2024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722.02   -55.97   -56.96   29,335.28   149.54   20.48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天龙集团、北京品众、杭州品众与巨量引擎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

内容如下： 

1、主合同：北京品众、杭州品众与巨量引擎签署的《电商营销服务商数据

推广商务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 

2、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对象应向巨量引擎支付的全

部数据推广费用，包括预借款充值额对应的金额；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等因被担保对象违反主合同约定而应承担的全部费用和应赔偿的全部损失；手续

费等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巨量引擎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或

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以及

被担保对象应当向巨量引擎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和款项。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

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该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主合

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天龙集团、北京品众与海南字跳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主合同：北京品众与巨量引擎、海南字跳签署的《保理业务合同》； 

2、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范围：除了保理合同项下欠付的应收账款金额、罚息及其它应付款

项外，还及于由此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海南字跳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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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等），以及北京品众应当向海南字跳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和款项。 

4、保证期间：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经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共 121,300 万元，公司已向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额度为 83,153 万元，尚余担保额度 38,147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

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含反担保、业务担保）为 73,841 万元，实际担

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7.35%。子公司对母公司所提供

的担保额度为 18,40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14,200 万元。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

司和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品众、杭州品众与巨量引擎签署的《电商营销服务商数据推广商务

合作协议》（合同编号：CONT20231121449697）、《补充协议》（合同编号：

CONT20231121449697-001）、《巨量引擎代理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合

同编号：CONT20231129165152）、《巨量本地推代理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

（合同编号：CONT20231221250158）； 

2、天龙集团、北京品众、杭州品众与巨量引擎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CONT20240418274088）； 

3、北京品众与巨量引擎、海南字跳签署的《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编号：

CT20240411104376）； 

4、天龙集团、北京品众与海南字跳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CT20240510113638）。 

 

 

特此公告。 

 

 

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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